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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公眾諮詢（第一章及第二章）

3.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顯 示 ， 公 眾 廣 泛 關 注 香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

展 。 社 會 認 同 有 迫 切 需 要 對 我 們 的 醫 療 系 統 推 行 全 面 改 革 ， 以 應 付 人 口 急 劇 老

化 和 醫 療 成 本 上 漲 的 挑 戰 。 社 會 對 推 行 醫 療 服 務 改 革 建 議 有 普 遍 共 識 。

4. 大 部 分 市 民 認 同 有 需 要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提 供 模 式 和 融 資 安 排 進 行 改 革。然

而 ， 公 眾 對 於 列 出 的 輔 助 融 資 方 案 則 意 見 分 歧 ， 普 遍 對 推 行 強 制 性 輔 助 融 資 方

案 表 示 有 所 保 留 。 有 較 大 部 分 的 提 交 意 見 人 士 ／ 團 體 傾 向 支 持 由 自 己 自 由 選 擇

個 人 化 醫 療 服 務 ， 並 較 為 接 受 自 願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。

5. 隨 着 我 們 根 據 市 民 的 意 見 對 醫 療 系 統 進 行 改 革，政 府 在 醫 療 方 面 的 承 擔

定 會 持 續 增 加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維 持 公 營 醫 療 系 統 作 為 全 港 市 民 的 安 全 網 。 政 府 每

年 在 醫 療 方 面 的 經 常 開 支 已 由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度 的 305 億 元 增 至 二 零 一 零 至

一 一 年 度 的 369 億 元 。 我 們 打 算把 醫 療 方 面 的 財 政 撥 款 ， 增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佔 政

府 經 常 開 支 的 17%。

第二階段公眾諮詢（第三章）

6. 政 府 致 力 繼 續 與 市 民 一 起 按 部 就 班 推 行 醫 療 改 革，以 期 提 升 本 港 醫 療 系

統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一 如 《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》 所 述 ， 政 府 會 根

據 以 下 原 則 ， 就 自 願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計 劃 進 行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 —

(a)  輔 助 融 資 ︰ 公 帑 資 助 將 會 繼 續 是 醫 療 服 務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，而 私 人 資 金

將 會 作 為 輔 助 ；

(b)  自 願 參 與 ︰ 計 劃 應 屬 自 願 參 與 性 質 ， 讓 有 能 力 和 願 意 負 擔 的 市 民 參 與 ；

(c)  更 多 選 擇 ︰ 計 劃 須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更 多 物 有 所 值 和 有 質 素 保 證 的 醫 療 服

務 的 選 擇 ；

(d)  持 續 保 障 ︰ 計 劃 須 在 設 計 上 會 為 參 與 人 士 提 供 持 續 保 障，讓 他 們 步 入 晚

年 後 仍 可 獲 得 保 障 ； 以 及

(e)  消 費 者 權 益 ︰ 計 劃 應 由 政 府 加 以 規 範 和 監 管 ，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。

7. 我 們 建 議 推 行 自 願 參 與 的 醫 療 保 障 計 劃，旨 在 更 能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及 物 有

所 值 的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及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。 這 項 計 劃 不 但 使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能 持 續 發

展 ， 亦 會 使 私 人 資 金 作 為 公 帑 以 外 的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來 源 ， 更 能 得 以 長 遠 持 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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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提 升 醫 療 融 資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力 方 面 邁 進 一 步 。

8. 建 議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目 的，是 減 輕 公 營 醫 療 系 統 的 負 擔，令 需 要 依 靠 公 營

醫 療 服 務 的 市 民 得 以 受 惠 。 計 劃 旨 在 透 過 鼓 勵 有 能 力 負 擔 和 願 意 的 個 別 人 士 購

買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， 讓 他 們 能 夠 持 續 使 用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， 作 為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以 外

的 選 擇，從 而 達 到 這 個 目 的，而 所 有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居 民 仍 可 使 用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。

9. 政 府 承 諾 從 財 政 儲 備 撥 出 500 億 元 ， 待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的 安 排 落 實 推 行

後 ， 用 來 支 援 醫 療 改 革 的 推 行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利 用 這 500 億 元 撥 款 來 提 供 誘 因 ，

鼓 勵 市 民 持 續 參 與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， 藉 以 紓 緩 長 遠 對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。

建議的自願醫療保障計劃（第四章）

計劃目標

10. 政 府 會 對 建 議 的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醫 療 保 險 作 出 監 管，以 落 實 上 述

的 原 則 。 我 們 的 目 的 是 要 加 強 對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界 別 中 消 費 者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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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主要特點

18.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必 須 具 備 以 下 主 要 特 點，使 之 較 市 場 上 現 有 的 私 人 醫

療 保 險 產 品 優 勝  —

  投 保 者 不 會 被 拒 保 並 保 證 可 終 身 續 保

  公 布 按 年 齡 分 級 的 保 費 ， 保 費 調 整 將 有 指 引 可 據

  承 保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， 但 設 有 等 候 期 及 具 時 限 的 償 款 上 限 *

  限 定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 為 公 布 保 費 的 三 倍 *

  透 過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讓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亦 可 投 保 *

(*見 下 文 「 較 高 風 險 組 別 人 士 參 與 計 劃 」 )

  提 供 無 索 償 折 扣 ， 可 高 達 公 布 保 費 的 30% 

  保 險 計 劃 可 攜 ： 可 以 轉 移 承 保 機 構 及 在 離 職 後 續 保

  具 透 明 度 的 保 險 成 本 ， 包 括 索 償 及 開 支

  醫 療 保 單 的 條 款 及 定 義 標 準 化

  受 政 府 監 管 的 醫 療 保 險 索 償 仲 裁 機 制

 

19. 醫 保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主 要 特 點，是 推 動 為 常 用 的 治 療 及 手 術 提 供 套 餐 式 收

費 ， 以 提 高 醫 療 收 費 的 透 明 度 。 我 們 會 鼓 勵 私 家 醫 院 為 特 定 病 症 提 供 具 質 素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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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、 全 面 涵 蓋 、 的 套 餐 式 服 務 和 收 費 。 如 市 場 有 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， 醫 保 計 劃 核

准 醫 保 就 必 須 根 據 套 餐 式 收 費 訂 定 可 發 還 的 償 付 水 平 ， 從 而 增 加 醫 療 費 用 透 明

度 和 使 投 保 人 能 確 切 預 知 醫 療 費 用 的 數 額 ， 這 可 提 高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市 場 的 透 明

度 和 促 進 競 爭 ， 並 有 助 消 費 者 在 使 用 該 等 服 務 時 權 益 獲 得 保 障 。

轉移現有的醫療保險

20. 對 於 已 購 備 醫 療 保 險 的 個 別 人 士 和 僱 主 而 言 ， 醫 保 計 劃 屬 於 自 願 性 質 ，

他 們 可 選 擇 是 否 把 現 有 的 醫 療 保 險 轉 移 至 療 醫 保 障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 險 。 根 據 與

保 險 業 商 討 所 得 ， 我 們 建 議 規 定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的 承 保 機 構 ， 須 負 責 協 助 保 單 持

有 人 ， 把 現 有 醫 療 保 險 單 順 利 轉 移 至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， 詳 情 如 下  —

(a)  現 有 的 個 人 保 單 持 有 人 ︰ 參 與 的 承 保 機 構 須 向 他 們 提 供 一 個 續 保 選

擇 ， 可 以 把 其 現 有 醫 療 保 險 單 轉 為 一 個 合 適 的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(須 符

合 或 超 越 標 準 醫 保 的 規 定 )， 而 保 障 範 圍 及 保 障 水 平 不 會 有 減 損 ， 並 無

須 重 新 核 保，同 時 享 有 醫 保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好 處，包 括 在 等 候 期 後 承 保 投

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， 保 險 計 劃 可 攜 、 可 享 無 索 償 折 扣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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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現 有 的 團 體 保 單 持 有 人 ( 主 要 為 僱 主 ) ︰ 參 與 的 承 保 機 構 須 向 他 們 提 供

一 個 續 保 選 擇 ， 讓 他 們 可 轉 至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適 當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(須

符 合 或 超 越 標 準 醫 保 的 規 定 )， 當 中 提 供 的 保 障 範 圍 及 保 險 索 償 權 益 不

會 有 減 損，並 須 符 合 醫 保 計 劃 的 核 心 項 目 及 規 格。承 保 機 構 可 提 供 附 加

項 目 ， 以 配 合 個 別 僱 主 的 要 求 。

讓較高風險組別人士參與計劃

21. 在 制 訂 醫 保 計 劃 的 建 議 時，醫 保 計 劃 的 設 計 有 多 項 有 需 要 考 慮 的 主 要 議

題 ， 關 於 個 別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應 如 何 投 購 醫 療 保 險 。 我 們 的 建 議 如 下  —

(a)  如 何 把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包 括 在 醫 療 保 險 的 承 保 範 圍 內 ？ 醫 保 計 劃 規

定 醫 療 保 險 須 承 保 在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，而 已 有 病 症 在 現 時 的 醫 療 保 險

產 品 中 一 般 是 不 受 保 的。為 盡 量 減 低 出 現 逆 向 選 擇 的 情 況，計 劃 有 需 要

設 立 等 候 期 和 償 付 比 例。我 們 建 議 在 一 年 等 候 期 過 後 開 始 為 投 保 前 已 有

的 病 症 提 供 保 障，第 二 年 內 可 發 還 的 償 付 比 例 為 25%，第 三 年 內 為 50%，

而 三 年 後 則 為 100%。

(b)  如 何 讓 高 風 險 人 士 參 加 醫 療 保 險 ？ 目 前，高 風 險 人 士 往 往 無 法 購 買 任 何

醫 療 保 險， 又 或 保 費 極 高， 令 投 保 人 卻 步。 醫 保 計 劃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以 不

高 於 某 一 水 平 的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，為 這 些 人 士 承 保。就 醫 保 計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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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準 醫 保 而 言，我 們 建 議 把 高 風 險 人 士 須 繳 付 的 保 費 連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

訂 為 已 公 布 保 費 的 三 倍 。

(c)  如 何 讓 已 步 入 晚 年 的 人 士 亦 可 參 加 醫 療 保 險 ？ 現 有 的 醫 療 保 險 一 般 會

設 定 年 齡 限 制， 不 接 受 超 齡 人 士 投 保。 醫 保 計 劃 的 目 的， 在 於 協 助 較 高

風 險 的 人 士 參 與 計 劃，但 如 容 許 任 何 年 齡 人 士 都 可 以 參 加，卻 可 能 會 令

核 准 醫 保 出 現 風 險 過 大 的 情 況。總 括 而 言，我 們 建 議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容 許

65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在 計 劃 推 行 首 年 參 加 醫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，但 保 費 連 附 加

保 費 則 不 設 上 限 。

高風險分攤基金的再保險機制

22. 為 使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能 夠 參 加 醫 療 保 險，同 時 確 保 醫 保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

險 財 務 穩 健 ， 計 劃 有 必 要 引 入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。 該 基 金 是 一 個 業 界 的 再 保 險 機

制 ， 供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的 承 保 機 構 攤 分 其 核 准 醫 保 所 承 保 的 高 風 險 。 高 風 險 保 單

將 定 義 為 經 風 險 評 估 的 保 費 超 逾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 (即 ︰ 公 布 的 標

準 醫 保 保 費 的 三 倍 )， 這 類 保 單 會 一 律 納 入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內 。

23. 建 議 設 立 的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是 由 業 界 營 運 的 再 保 險 機 制 ， 並 受 政 府 監

管 ， 資 金 來 自 高 風 險 保 單 的 保 費 (相 應 於 標 準 醫 保 償 額 的 保 費 )及 參 加 計 劃 的 承

保 機 構 的 再 保 險 保 費 。 倘 因 有 很 大 比 例 的 高 風 險 人 士 參 加 醫 保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

險 ，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的 保 費 不 足 以 應 付 須 予 支 付 的 索 償 款 額 ， 政 府 會 在 計 劃 繼





諮 詢 文 件 摘 要 第 xi i i 頁

即 時 享 有 最 高 的 無 索 償 折 扣 ， 即 參 與 計 劃 便 即 獲 高 達 標 準 醫 保 保 費 30%

的 折 扣 。 我 們 建 議 在 計 劃 推 行 的 一 段 指 定 時 限 內 提 供 此 折 扣 優 惠 。

(c)  儲 蓄 款 項 以 支 付 日 後 的 保 費 (見 上 文 第 24 段「 為 日 後 的 保 費 而 儲 蓄 」)：

為 了 讓 投 保 人 士 在 年 老 時 有 能 力 繼 續 獲 得 醫 保 計 劃 的 醫 療 保 障，我 們 建

議 考 慮 由 政 府 提 供 誘 因 ， 鼓 勵 個 別 人 士 儲 蓄 用 以 支 付 他 們 年 老 時 (例 如

65 歲 或 以 後 )的 保 費 。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提 供 的 誘 因 ， 應 與 他 們 在 醫 保 計 劃

下 連 續 投 保 的 時 間 成 正 比 ， 並 可 高 達 其 標 準 醫 保 保 費 的 某 個 指 定 百 分

率 。

26. 在 收 到 市 民 在 這 次 公 眾 諮 詢 中 就 提 供 財 務 誘 因 的 建 議 方 向 所 提 出 的 意

見 後 ， 我 們 會 為 政 府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誘 因 制 訂 詳 細 建 議 ， 以 及 就 如 何 使 用

在 財 政 儲 備 預 留 作 支 持 醫 療 改 革 之 用 的 500 億 元 ， 擬 備 詳 情 。

醫療保障計劃相關配套（第五章）

私營醫療的服務能力及人手

27. 醫 保 計 劃 的 推 行 需 要 私 營 醫 療 界 別 相 應 地 擴 大 服 務 能 力，以 應 付 可 能 增

加 的 需 求 。 我 們 估 計 ， 現 有 私 家 醫 院 的 已 知 重 建 計 劃 ， 以 及 現 正 規 劃 的 新 私 家

醫 院 發 展 計 劃 ， 足 可 應 付 醫 保 計 劃 所 產 生 的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預 計 需 求 量 。 我 們

會 繼 續 監 察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並 於 醫 保 計 劃 推 行 後 ， 於 必 要 時 考 慮 進 一 步

提 升 服 務 能 力 的 措 施 。

28. 同 時，我 們 現 正 為 各 類 醫 護 專 業 進 行 人 力 規 劃 工 作，以 評 估 專 業 醫 護 人

員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需 要 ， 當 中 會 考 慮 到 增 加 人 手 的 潛 在 需 求 ， 包 括 擴 展 醫 療 系 統

以 應 付 人 口 結 構 變 化 及 推 行 醫 療 改 革 措 施 ， 並 會 考 慮 因 醫 保 計 劃 的 推 行 而 對 私

營 醫 療 服 務 可 能 增 加 的 需 求 。

對承保機構及服務提供者的要求

29. 實 施 醫 保 計 劃 需 要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參

與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有 關 醫 保 計 劃 的 各 項 建 議 在 設 計 上 除 了 要 在 使 用 私 人 醫 療 保 險

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方 面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外 ， 亦 須 確 保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醫 療 保

險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切 實 可 行 ， 而 財 政 上 亦 可 維 持 。

30. 為 確 保 醫 保 計 劃 下 有 充 足 競 爭 力 提 供 足 夠 選 擇，計 劃 需 要 有 更 多 有 興 趣

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參 與 ， 並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充 裕 數 目 的 醫 療 保 險 產

品 ， 讓 投 保 人 有 所 選 擇 。 當 局 在 制 訂 醫 保 計 劃 時 ， 已 考 慮 到 保 險 業 的 意 見 ，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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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亦 預 計 私 營 承 保 機 構 會 有 興 趣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。 不 過 ， 如 業 界 普 遍 對 根 據 醫

保 計 劃 提 供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缺 乏 興 趣 ， 政 府 會 考 慮 自 行 設 立 機 制 ， 以 為 市 民 提 供

更 多 的 醫 療 保 險 選 擇 。

31. 推 行 醫 保 計 劃 亦 需 要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，提 供 符 合 醫 保 計 劃 規 定 的 服

務 ， 特 別 是 提 供 套 餐 式 收 費 的 醫 療 服 務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我 們 會 在 制 訂 四 幅 預 留 作

發 展 私 家 醫 院 的 土 地 的 發 展 規 定 時 ， 考 慮 到 支 援 醫 保 計 劃 的 需 要 ， 包 括 規 定 服

務 範 圍 和 收 費 須 具 透 明 度 ， 以 及 規 定 以 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。 我 們 亦 會 研

究 透 過 提 供 必 要 的 基 本 配 套 設 施 ， 以 助 本 地 私 家 醫 院 按 照 醫 保 計 劃 的 規 定 ， 以

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。

32.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，醫 保 計 劃 其 中 的 一 項 建 議 規 定，訂 明 參 與 醫 保 計 劃

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， 以 及 根 據 醫 保 計 劃 向 投 保 人 提 供 服 務 的 私 營 醫 療 服

務 提 供 者 (包 括 私 家 醫 院 及 其 聘 用 或 相 關 的 醫 生 )， 必 須 參 與 醫 療 保 險 索 償 仲 裁

機 制 ， 以 處 理 病 人 、 私 營 承 保 機 構 及 ／ 或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之 間 在 醫 療 保 險

索 償 所 出 現 的 爭 議 。 這 個 仲 裁 機 制 會 受 政 府 監 管 ， 以 維 護 機 制 的 持 平 公 正 ， 以

及 確 保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及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市 場 的 消 費 者 得 到 保 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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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郵 ︰

網 址 ︰

36. 如 不 想 我 們 刊 登 你 的 意 見 ， 又 或 想 以 不 記 名 方 式 發 表 意 見 ， 敬 請 賜 示 。

除 非 另 有 指 明 ， 否 則 所 有 回 應 均 視 作 公 共 資 訊 處 理 ， 日 後 可 能 會 被 刊 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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